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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沙坪坝区农业农村委员会

关于下达沙坪坝区回龙坝镇智慧菌菇产业

建设项目建设任务的通知
回龙坝镇人民政府：

为切实保障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资金及时发挥效益，经你镇申请，沙坪坝区农业农村委员会行政办公会研究，同意将“四龙村农产品加工厂项目”调整为“沙坪坝区回龙坝镇智慧菌菇产业建设项目”。现将调整后的项目建设任务（详见附件）下达你们，请精心组织，抓紧实施，在2026年5月前完成下达建设任务，镇级验收通过后及时申请区级验收。

项目实施单位务必严格遵守农业用地、基本农田、四山禁建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工作要求，杜绝一切违法、违规建设行为，否则所造成后果自行承担；务必严格按照实施方案建设内容与标准开展项目建设，严禁擅自调整建设内容，严禁随意降低施工标准；务必做好资料收集与整理工作，各建设内容要有施工前、中、后照片佐证；务必强化资金管理，专款专用，杜绝套取财政补助资金等违规违纪行为。按时按质完成项目建设并加强项目实施监督与质量把控，确保项目建设高质量推进完成。对未按照下达建设任务实施的项目不准予验收通过，并收回项目资金。

     附件：沙坪坝区回龙坝镇智慧菌菇产业建设项目建设任务表       
        重庆市沙坪坝区农业农村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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